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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4年1月26日

（2023）浙0203民初9149号
奚尊孝（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5****2318）：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小兴诉被告奚尊孝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03民初91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60号

吴立艳：本院受理原告张亮与被告吴立艳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塘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73号

柳纪存：本院受理原告周慧与被告柳纪存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10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塘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6破1号

本院根据李雪萍的申请于2024年1月22日裁定
受理浙江东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为本案破产管理人。浙江东钱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4年3月15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嘉
会街288号宁波中心大厦32楼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杨倩；联系电话：17855848499），应当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东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东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浙江东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依法应承担相应
义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算义务的责任人应妥
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浙江东
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如
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损毁、
灭失导致无法清算的，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本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浙江东钱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
经开始而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浙江东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产后，该
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浙江东钱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
中止，该公司的财产未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冻结或
处置。本院定于2024年3月29日9时00分在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
187号，根据债权申报情况，可能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具体由管理人另行通知）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273号

王恩青：本院受理原告王子富与被告王恩青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327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王恩青返还原告王子富借款50000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王恩青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王恩青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支付给
原告王子富。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265号

宁波大业钢铁有限公司、胡前进：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壹格钢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大业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业公司）、胡前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11民初326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宁波大业钢铁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宁波壹格钢
铁有限公司货款76642.4元，并支付违约金3832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胡前进对
被告宁波大业钢铁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宁波壹格钢铁有
限公司货款76642.4元之付款义务就被告宁波大业钢
铁有限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
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胡前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宁波大业钢铁有限公司追偿；三、被告宁波大业
钢铁有限公司、胡前进支付原告宁波壹格钢铁有限
公司财产保全申请费82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宁波壹格钢铁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2元，由被告宁波大业钢铁
有限公司负担（被告胡前进共同负担其中的1716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本院。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宁波大业钢铁有限公司、胡前进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宁波壹格钢铁有限
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2民初738号

尤国堂：本院受理原告蒋华与被告尤国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4年4月1日14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六审判庭（鄞州区达
升路26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5民初5904号

乔严龙（公民身份号码341224200001089113，
住安徽省蒙城县白杨林场阜西村楼后庄13号）、乔同飞
（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7903099113，住安徽省蒙
城县白杨林场阜西村楼后庄13号）：本院审理象山爱德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乔严龙、乔同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两被告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两被告公告
送达（2023）浙0225民初59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乔严龙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归还原告
象山爱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600元，并支付
利息（自2022年7月2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二、被告乔严龙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支付
原告象山爱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
的律师代理费2500元；三、被告乔同飞对上述第一、二
项债务，在被告乔严龙的财产经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仍
履行不能后，承担保证责任；四、被告乔同飞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乔严
龙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67元，由被告乔严龙、乔同飞共同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4）浙0281民初61号

韩清利（公民身份号码：152322197904014212）：
本院受理胡显伟与韩清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书。原
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于2022年3月8日借的人民币
320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3月19日9时
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7025号

董先军（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8401010051）：
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董先军追偿权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宣判。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董先
军支付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代偿款
9138.11元及支付以9138.11元为基数计算自2022年
5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12%的利息，
以上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56元，公告费650元，
共计706元，由被告董先军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
知书后7日内，按指定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
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23破1号

本院根据武义天闰印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4年
1月22日裁定受理了武义金尚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4年1月22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为
武义金尚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武义金尚工艺品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2月28日前，向武义金尚工艺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武
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21200；联系电话：赖律师15957925650、朱律师
13857920799，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
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武
义金尚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武义金尚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武义金尚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4年2月20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4年3月7日（星期四）上午
9时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已近1900只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据国家林草局1月 25日发布的最新消

息，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已从上世纪80

年代的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

微暖心微关注

中国新加坡签署
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

@新华社
（新华社法人微博）

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

协定》。协定将于2024年2月9日正式生效。届时，双方持普通护照人员

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停留不超过30日。入境对方国家从事工作、新闻报

道等须事先批准的活动以及拟在对方国家停留超过30日的，须在入境对

方国家前办妥相应签证。

一点点心意，牛肉面“强行”免费

@新华网
（新华网法人微博）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7.1级地震

后，部分参与救援的消防救援人员从救灾现

场返回，在当地一家牛肉面馆吃饭，餐后付款

时却被店长拦下“强行”免费。店长表示，看

到消防员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救助百

姓的消息，心里非常感动，这碗牛肉面只是他

的一点点心意。

合肥海关首次截获剧毒“黑寡妇”

@海关发布
（海关总署办公厅官方微博）

近日，经合肥海关技

术中心鉴定，此前合肥海

关所属安庆海关在一批

进境棉花集装箱中查获

的12只活体蜘蛛和2个

卵囊为红斑寇蛛，属于俗

称的剧毒蜘蛛“黑寡妇”

的一种，这是合肥关区首

次截获此类剧毒蜘蛛。

目前，安庆海关关员已对该批棉花进行检疫除害处理，有效防止了外来有害

生物入侵。

微视野


